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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检查裁量基准（征求意见稿）
序

号
名称 依据

检查范围及

对象
检查方式

检查周期、

频次
检查处理标准

1

对 历 史

建 筑 结

构 安 全

和 质 量

安 全 年

度 巡 查

检查

《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

例》第三十条：市、区住房和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历史建筑结构

和质量安全年度核查制度，并建立专

门档案，核查结果应当书面告知历史

建筑保护责任人。历史建筑的保护责

任人应当配合核查工作。

在本市市区

范围内历史

建筑

采取动态检查或专项检

查的方式

每年一次专

项检查和动

态检查

未依法对保护对象的保护状况实

施监督检查，或者对经批准的保护对象

的改造、利用情况监管不力的国家机

关，由市、区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2

对 历 史

文 化 街

区、历史

地段、历

史 建 筑

的 核 心

保 护 范

围 内 的

建筑物、

构 筑 物

结 构 安

全 进 行

年 度 巡

查检查

《柳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

例》第三十四条：住房和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应当对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地

段、历史建筑的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

筑物、构筑物结构安全进行监管，发

现建筑物、构筑物有损毁危险的，应

当及时通知其所有权人、使用权人或

者代管人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修缮义

务。

在本市市区

范围内历史

文化街区、历

史地段、历史

建筑的核心

保护范围内

的建筑物、构

筑物

采取动态检查或专项检

查的方式

每年一次专

项检查和动

态检查

未依法对保护对象的保护状况实

施监督检查，或者对经批准的保护对象

的改造、利用情况监管不力的国家机

关，由市、区人民政府或有关主管部门

责令改正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

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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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名称 依据

检查范围及

对象
检查方式

检查周期、

频次
检查处理标准

3

对传统

村落保

护状况、

保护发

展规划

编制和

实施情

况进行

动态检

查

《柳州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》第

四十二条第二款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、

文化广电和旅游等部门对传统村落

保护状况、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

情况进行动态检查与监测、评估。

市域范围传

统村落

采取动态检查和专项检

查的方式

每年一次专

项检查和动

态检查

经检查评估，对保护成绩突出的传

统村落，在后续保护资金和项目安排予

以优先支持。

存在对传统建筑或传统格局保护

不力、未及时组织编制保护发展规划、

违反保护发展规划开发建设等问题的，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向所在地

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发出警示通报，明确

整改要求和整改期限。


